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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西安石油大学委员会学生工作部文件

（西石大学工〔2016〕21 号）

关于做好我校2015-2016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、

2016-2017 学年国家助学金评审工作的通知

各院（系）：

根据陕西省教育厅有关通知精神，我校 2015-2016 学年国

家励志奖学金、2016-2017 学年国家助学金申请评审工作开始

启动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资助类别、标准及对象

本次评审的资助类别包括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国家助学金。

国家励志奖学金标准为 5000 元/人·年，用于资助我校二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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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以上（含二年级）本科生中品学兼优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。

国家助学金标准分两个档次：特困学生 3500元/人·年、一

般困难学生 2500元/人·年，用于资助我校本科生中家庭经济困

难的学生。

本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一次发放，国家助学金按规定分两

次拨付和发放，本学期发放 50%，下学期发放 50%。

二、资助金额及人数分配

省教育厅下达我校 2015-2016 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名额

841 人；2016-2017 学年国家助学金全学年 1880 万元。为保证

评审及资助工作公平、公正、合理、高效，本年度在额度分配

时设置了调剂额度，由学校结合各院（系）贫困生认定情况及

奖助学金评审工作完成情况调剂使用。根据各院（系）在校生

情况，本年度具体名额分配见附表 1。

三、评审办法及要求

1. 各院（系）应严格按照《西安石油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

生资助办法》（西石大生〔2007〕125 号）和《西安石油大学国

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、国家助学金实施细则》、学生工作

处《关于做好我校建档立卡家庭子女精准资助工作的通知》《关

于做好 2016-2017 学年度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通

知》要求，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，确定本院（系）

奖助名单，确保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

2. 当年度相当额度奖（助）学金获得者，原则上不再享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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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资助，如遇特殊情况应在提交汇总材料时作专门说明。申

请奖（助）学金者应积极交纳学费。

3. 依据省教育厅要求，申请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学生应为品

学兼优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，学生学习成绩优秀的量化标准是

学习成绩排名位于专业前 30%，且没有不及格科目。为使国家

助学金发挥资助、激励广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努力学习、奋发

成才的导向作用，各院（系）在《西安石油大学国家奖学金、

国家励志奖学金、国家助学金实施细则》有关要求范围内，可

根据实际制订本院（系）申请国家助学金学生的学业成绩、平

时表现等细化条件。

4. 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符合评选国家励志奖学金基本申

请条件者，初步确定为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奖人选。各院（系）

在最终确定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奖人选时，在同等条件下要优先

考虑。同时，要给已确认的建档立卡家庭子女发放国家助学金

每年 3500元。

5. 国家励志奖、助学金受助学生名单需从家庭经济困难学

生档案库中评选产生。

6. 各院（系）完成评审报送学校审核时，需提供如下材料

（须用 A4 纸打印）：

国家励志奖学金：

（1）《2015/2016 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奖学生名单汇总

表》一份（见附件 2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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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院（系）评审报告，包括评审小组、名额分配、评审

程序、公示情况（文字说明及电子版的公示照片）、举报处理等

内容；

（3）《2015/2016 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表》（见附件 3）；

（4）学生本人书面申请书；

（5）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（见附件 4）；

（6）高等学校学生家庭经济情况调查表（见附件 5）；

（7）学生上一学年成绩单，需加盖院（系）和教务处公章

（从教务系统导出的成绩单可不盖教务处公章）;

（8）学生所在年级相同专业上一学年全部学生学习成绩排

名表，开展综合素质测评的院（系）需同时提供综合素质测评

排名表；

（9）学生个人申请材料请按上述 3-8的顺序排列并简易装

订。

国家助学金：

（1）《2016年国家助学金获得学生名单汇总表》（见附件 6）；

（2）院（系）评选报告、公示情况的照片（电子版）、举

报处理等（可与励志奖学金同一个报告）；

（3）陕西省高等学校国家助学金申请表（见附件 7）；

（4）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（见附件 4）；

（5）高等学校学生家庭情况调查表（见附件 5）；

（6）班级民主评议记录表（见附件 8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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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注：以上 4-6 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材料，应与国家

助学金申请表分别装订）

建档立卡家庭学生在参评国家励志奖学金和申请助学金时

不参加民主评议，只用提供《高等学校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情

况证明表》。

四、时间安排

1. 自文件下发之日起，各院（系）开始接受学生申请并做

好审查推荐工作；

2. 各院（系）于 2016 年 10 月 25 日之前将本单位推荐确

定的学生汇总表（从资助系统里导出、打印，并加盖院系公章）

及学生的申请资料（一式一份）报学生工作处学生资助管理中

心。

3. 按教育厅时间进度安排，本次评审工作时间紧、任务重，

请各院（系）务必抓紧时间，按时报送，逾期不报者视为自动

放弃,并请各院（系）严格公示制度，上报公示时间、地点及公

示照片（电子版），学校将检查公示情况。

五、其他要求

1. 今年实施精准资助的第一年，各院（系）要严格按照《关

于做好我校建档立卡家庭子女精准资助工作的通知》的相关要

求执行，确保每一位建档立卡家庭学生得到资助。

2. 要加强对国家助学奖学金评审工作的组织和领导，并针

对国家奖助学金的有关政策在广大同学中进行广泛的宣传和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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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。

2. 在推荐审查工作中，各院（系）须严格坚持公平、公正、

公开的原则，按照《西安石油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办法》

和《西安石油大学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、国家助学学

金实施细则》中的要求对申请者进行认真、细致的审查、筛选

和确认，确保资助工作顺利开展。对于在推荐及资助过程中弄

虚作假等违规行为一经发现，即取消该院（系）推荐资格并由

学校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
3. 请各院（系）严格按照分配的名额或资助额度统筹组织

申请、审查和推荐工作，并对学生所提供的各种资料严格审核，

尤其是申请表，申请理由一定要充分，字数不能少于 50字。

4. 国家励志奖学金于本学期内发放。国家助学金按学期发

放到学生校园卡中，确保用于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基本生

活问题。对于享受资助者如有违纪或学业成绩差以及行为表现

不良等现象者，学校将暂停直至终止资助。

5. 各院（系）要做好获奖学生、受助学生在思想、学习、

生活等方面的动态跟踪与教育管理工作，鼓励获奖学生再接再

厉，努力进取，不骄不躁，立志成才；鼓励受助学生克服困难，

勤奋学习，努力进取，立志成才。

联系人：焦引会 81469767

附件：1.2016-2017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、助学金额度分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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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015-2016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奖学生初审名单表

3.2015-2016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表

4.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

5.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

6.2016年高等学校国家助学金获得学生名单汇总表

7.陕西省高等学校国家助学金申请表

8.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困难认定班级民主评议记

录表

中共西安石油大学委员会学生工作部

二〇一六年九月三十日

党委学生工作部 2016 年 9 月 30 日印发


